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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SGS)，经与河南中孚高精铝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孚

高精铝，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站街镇豫联工业园区 2号)达成双边协议， 依据 ISO14067:2018
的要求执行产品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查，确认符合以下标准要求

ISO 14067:2018

中孚高精铝负责产品温室气体信息系统的管理， 确保开发和维护的记录、报告流程符合该系统，

包括产品生命周期内温室气体排放信息评价和报告确认。

SGS负责出具本次核查产品“1吨 3104罐体料”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查意见。

SGS 于(2023.04. 13 - 2023.04. 16) 期间依据 ISO 14067:2018、ISO 14040:2006 和 ISO
14044:2006 相关准则对责任方提供的产品温室气体报告进行了第三方核查。核查是基于中孚高

精铝与SGS商定的核查范围、目标和准则。

商定的保证等级为合理保证。

中孚高精铝委托 SGS进行一次独立核查，以确保责任方所报告的“1吨 3104罐体料”的生命周

期温室气体排放评价与 ISO14067:2018相关标准要求的符合性， 提出保证声明的涵盖内容如下：

这一协议覆盖组织边界内产品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的核查，且协议基于ISO14067:2018
• 标题或活动描述：“1吨 3104罐体料”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核查

• 产品类别规则： 无相关 PCR可以参考

• 功能单位：1吨 3104罐体料

• 系统边界：被核查产品的生命周期阶段从 “摇篮到大门”的系统边界，涵盖了从自然资

源开采开始到产品生产阶段为止的生命周期阶段。系统边界按照 ISO 14067:2018、ISO
14040:2006和 ISO 14044:2006规范明确界定

• 使用阶段：不包括在系统边界内

• 销售地点：不包括在系统边界内

• 废弃处置：不包括在系统边界内

• 数据资源：初级活动数据来源于制造和现场生产阶段的数据收集；次级活动数据来自

Ecoinvent 3.8数据库

• 生命周期评价工具和方法：

• 使用 SimaPro 9版本软件进行产品碳足迹的计算

• 评价方法学应用 IPCC 2021 GWP值

• 取舍准则：基于产品投入的比例，舍去质量/能量投入小于 1%的材料/能量投入， 但总的

材料/能量舍去比例不超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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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原则：

- 多重输出： 基于资源消耗及污染排放的变化，依照研究系统的产品输出、功能、或

经济关系等来分配

- 多重输入：基于实际关系的分配。例如， 制造过程中的排放，可能会受到废物流输

入变化影响

• 制造地点：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站街镇豫联工业园区 2号

• 产品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包括： 请参考中孚高精铝提供的产品碳足迹研究报告

• 评价所包括的温室气体类型有： CO2、CH4、N2O 以及蒙特利尔议定书中控制的其他温

室气体， 如 HFCs、PFCs、氟化醚、全氟聚醚， 以及其他碳氢化合物

• 缓解措施：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任何时间点都不使用温室气体排放抵消

• 核查的产品生产阶段为：2022年 1月 01日 - 2022年 12月 31日

• 核查声明的预期使用者：私人用户

本次核查目的是通过客观证据审查：

产品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是否如中孚高精铝提供的产品碳足迹研究报告所述；

所报告的数据是准确的、完整的、一致的、透明的和没有实质错误或遗漏。

核查依据的准则为 ISO 14067:2018。

基于产品温室气体声明的预期使用者的需要，本次核查的实质性定为 5%。

中孚高精铝依据 ISO 14067:2018要求提出产品温室气体核查声明。SGS以客观公正的立场， 评

价在(2022年 1月 01日 - 2022年 12月 31日) 期间产品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1吨 3104
罐体料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如下，经 SGS核查达到合理保证等级， 与商定的核查范围、目标和准

则一致。

1吨 3104罐体料各生命周期阶段温室气体排放描述如下：

生命周期阶段

原材料阶段

生产阶段

合计

温室气体排放量

5910.44

650.91

6561.35

单位

kg CO2 eq.

kg CO2 eq.

kg CO2 eq.

SGS采用风险评估方法为基础，理解所报告的温室气体信息相关的风险并加以控制，从而减轻风

险。我们的检查包括评估与组织产品的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量证据和报告披露。

SGS计划并执行相关工作来获取必要的信息、解释和证据，以提供合理保证等级， 确保能公正地

陈述责任方的 1吨 3104罐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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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所提供的关于 1吨 3104罐体料的产品温室气体查证， 包括对温室气体排放信息系统进行评

价、监控和报告计划或协议。这次评价包括收集用以支持所报告数据的证据，以及检查所参考的

协议条款是否被一致和适当地应用。

SGS认为责任方报告的产品温室气体报告

- 是实质性准确的，且为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和信息的真实展现， 及

- 是依据 ISO 14067:2018的要求对产品温室气体进行量化、监控和报告

本核查声明书有效期为两年，此声明必须与中孚高精铝的产品碳足迹研究报告作为一个整体进行

解释说明。

本核查声明遵照 SGS碳足迹查证服务条款要求http://www.sgs.com/terms_and_conditions.htm，声明书内容由通标标准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依据碳足迹核查结果进行编制，并经客户同意后发行。此声明的内容基于核查结果编制， 可向责任方河南中孚高精铝材

有限公司(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站街镇豫联工业园区2 号) ，查询获得此核查声明及责任方碳足迹报告的副本。本核查声明不可解除

客户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任何被发布国际指引的责任； 客户与 SGS彼此为独立之个体，客户非受 SGS约束，在此 SGS除客

户之外毋须代表其面对其他团体组织。此核查声明不对 SGS造成约束， SGS没有责任面对除其客户以外的任何一方。

本碳足迹核查声明是以英语订立。若有任何译文差异，以英文版为准

http://www.sgs.com/terms_and_conditions.htm

